
近日，龙井市人民法院
妥善审结了3件两家银行诉
被告朴某金融借款合同、信
用卡纠纷系列案件。承办法
官立足当事人实际情况，灵
活调整庭审时间，利用午休
时段开展线上云端庭审，跨
越国界阻隔，高效化解金融
纠纷，切实保障域外务工当
事人合法诉讼权利。

案件送达后，承办法官
得知被告朴某在国外务工，
无法回国参与线下庭审，且
因工作限制，仅中午休息时
间可配合线上诉讼。为充分
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避免
其跨境应诉奔波，经与双方
当事人沟通协调，确定了午
休时段线上开庭方案，承办
法官依托线上诉讼平台，顺
利完成系列案件庭审。

庭审全程严格依照法定
流程，有序完成法庭调查、证
据质证、法庭辩论和最后陈
述等全部环节。屏幕两端画
面清晰、语音流畅，庭审规范
严谨、秩序井然。法官耐心
释法明理、细致厘清案件事
实，兼顾金融秩序规范与当
事人实际困难，高效稳妥推
进3起关联金融纠纷一并审
理，既依法维护银行金融债
权，又充分体谅境外务工人
员现实难处，实现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龙井市人民法院将持续
深化数字法院应用，灵活采
取线上庭审、错时开庭等便
民举措，打通司法为民“最后
一公里”，以暖心司法服务回
应群众关切。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成功执结一起民间借贷纠纷
案件。

夏某与赵某、刘某夫妻系同村
村民，平日私交甚好。几年前，赵某、
刘某夫妻因子女上学急需用钱，向夏
某求助，夏某念及乡邻情分，当即拿
出积蓄相助。可此后，赵某、刘某夫
妻因家庭琐事缠身，始终未能履行还
款义务。夏某无奈之下将二人诉至
九台法院，法院依法判决赵某、刘某
夫妻偿还借款。判决生效后，二人仍
未按时还款，夏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员孟小

桐第一时间向被执行人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沟通中，刘某向执行员倾诉
了家庭难处，表示自己常年患病需
长期服药，丈夫赵某患有低血压无
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家中孩子仍在
校就读，全家经济入不敷出。

执行员一边核实其家庭情况，一
边将相关情况告知夏某。夏某虽理解
对方家境，但自己的积蓄亦是辛苦所
得，多次催要未果后心生不满，执意要
求法院强制执行。执行员依法传唤赵

某到场，赵某满脸愧疚却表示无力全
额还款，执行现场气氛一度僵持。

调解中，执行员一方面向赵某严
肃释法，引导其换位思考；另一方面，
耐心安抚夏某情绪，详细说明赵某夫
妻的真实困境，劝说其念及情谊适当
让步。夏某心中的怨气渐渐消散，同
意减免部分利息。赵某夫妻当即向
亲友筹措资金，凑齐剩余欠款并当场
交付给夏某。至此，这起僵持许久的
民间借贷执行案件圆满执结，双方握
手言和，乡邻情谊得以修复。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经开区辖区
居民赵某接到自称公安、检
察机关工作人员的陌生来
电，对方虚构赵某涉嫌洗
钱、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
罪事实，以需配合开展资金
核查、自证清白为由，对赵
某进行恐吓威胁，声称若不
配合处置，将对其采取逮捕
措 施 并 冻 结 名 下 全 部 资
产。与此同时，对方向赵某
发送伪造的警官证、通缉令

等虚假法律文书，骗取赵某
信任，进而诱导其将个人名
下资金转入“安全账户”，最
终导致赵某遭受经济损失数
万元。

警方提醒：1、公检法机
关不电话办案，没有所谓安
全账户，转账自证全是骗
局。2、冒充公检法恐吓施
压，伪造文书皆是套路，陌生
来电切勿轻信。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通
过依法认定合同效力、明确继承人
协助义务，破解过户僵局，以司法公
正守护了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2013年，施某与张某、赵某才夫
妇达成房屋买卖合意，以24万元价格
购得二人名下一套回迁房。为保障交
易效力，三方连同赵某才、张某的独子
赵某喜共同签订《见证文书》，经长春
市某法律服务所见证确认：房屋出售
价格为24万元，张某、赵某才需配合
施某办理产权过户，若发生继承关系，
儿子赵某喜需无条件协助完成过户手
续。

合同签订后，张某、赵某才、赵某
喜共同向施某出具《收条》，明确收到

全部购房款24万元；同时出具经吉林
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公证的《委托
书》，授权施某代为办理房屋入住、税
费缴纳、初始登记及房产证领取等全
部事宜。自2013年起，施某便正式入
住该房屋并持续占有使用。

2020年，出卖人赵某才去世，房
屋产权登记手续随之提上日程。然
而，当施某要求张某、赵某喜按约定配
合办理过户时，却遭到拒绝。为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施某将二人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其协助将房屋产权登记至自
己名下。庭审中，张某、赵某喜无正当
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任何
答辩意见。法院审理认为，案涉房
屋系赵某才与张某的夫妻共同财
产，通过拆迁补偿安置合法取得，双

方签订的《见证文书》系真实意思表
示，施某已全额支付购房款并实际
占有使用房屋近十年，交易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零二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
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
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之规定，法院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
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
束力。赵某才去世后，张某和赵某
喜作为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应当
协助施某办理房屋登记。

综上，法院判决张某、赵某喜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施某进行
房屋登记。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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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庭审跨山海 午间便民暖民心

公检法不电话办案
转账自证更是骗局

执结借贷明法理 巧调矛盾暖乡邻

一纸判决破困局
继承人拒办房屋过户，法院依法保障购房者权益


